
回 條

致：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

本人╱吾等（附註一） 
地址為  

（登記在股東名冊上）為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.00元股份（附註二）  股之註冊持有人，茲通
告本公司本人╱吾等擬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四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三時正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西省南昌
市高新開發區昌東大道7666號江銅國際廣場本公司會議室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（或其任何續會）。

日期：二零二三年  月  日 簽署：

附註：

一. 請用正楷書寫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全名及地址。

二. 請填上以　閣下名義登記之股份數目及類別。

三. 此回條在填妥及簽署後須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（星期三）或以前送達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室方為有效，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
國江西省南昌市高新開發區昌東大道7666號江銅國際廣場三樓（郵編：330096）。此回條可以專人送達、郵寄或傳真（傳真號碼：
(86) 791-8271 0114）方式交回本公司。


